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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2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为：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182,212,982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18 元人民币（含税）。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股东大会通过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82,212,982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0.18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162000 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
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
税款 0.036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18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6 月 16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6 月 17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6 月 1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地址：青岛崂山区株洲路 187 号 咨询联系人：吴聪 王永昌
咨询电话：0532-58070788�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532-5807028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2.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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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 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22-026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6 月 10 日（周五）下午 14:3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6 月 10 日
公司 A 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10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31 号兰赫美特酒店二楼宴会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锂
6、召开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22-02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9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8

H 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988,707,070

其中：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968,818,379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9,888,691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3829%

其中：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66.0275%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1.355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1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28,924,797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71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2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1,017,631,867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354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1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28,926,397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714%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及批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2、审议及批准《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3、 审议及批准《2021 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H 股业绩公告、H 股《2021 年年度报告》、

《2021 年企业管治报告》、《2021 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4、审议及批准《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5、审议及批准《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6、审议及批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7、审议及批准《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四、决议案投票结果
（一）非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 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 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
《2021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总计 1,017,631,86
7

1,017,511,5
47 99.9882% 26,720 0.0026% 93,600 0.0092%

是
其中 ：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28,926,397 28,841,577 99.7068% 26,720 0.0924% 58,100 0.2009%

A 股 997,743,176 997,658,356 99.9915% 26,720 0.0027% 58,100 0.0058%
H 股 19,888,691 19,853,191 99.8215% 0 0.0000% 35,500 0.1785%

2
《2021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总计 1,017,631,86
7

1,017,511,5
47 99.9882% 26,720 0.0026% 93,600 0.0092%

是
其中 ：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28,926,397 28,841,577 99.7068% 26,720 0.0924% 58,100 0.2009%

A 股 997,743,176 997,658,356 99.9915% 26,720 0.0027% 58,100 0.0058%
H 股 19,888,691 19,853,191 99.8215% 0 0.0000% 35,500 0.1785%

3

《2021 年
年 度 报
告 》 及 其
摘 要 、H
股 业 绩 公
告 、H 股
《2021 年
年 度 报
告》、《2021
年 企 业 管
治 报 告 》、
《2021 年
度 环 境 、
社 会 及 管
治报告》

总计 1,017,631,86
7

1,017,511,5
47 99.9882% 38,320 0.0038% 82,000 0.0081%

是

其中 ：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28,926,397 28,841,577 99.7068% 38,320 0.1325% 46,500 0.1608%

A 股 997,743,176 997,658,356 99.9915% 38,320 0.0038% 46,500 0.0047%

H 股 19,888,691 19,853,191 99.8215% 0 0.0000% 35,500 0.1785%

4
《2021 年
度 财 务 决
算报告 》

总计 1,017,631,86
7

1,017,511,5
47 99.9882% 38,320 0.0038% 82,000 0.0081%

是
其中 ：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28,926,397 28,841,577 99.7068% 38,320 0.1325% 46,500 0.1608%

A 股 997,743,176 997,658,356 99.9915% 38,320 0.0038% 46,500 0.0047%
H 股 19,888,691 19,853,191 99.8215% 0 0.0000% 35,500 0.1785%

5
《2021 年
度 利 润 分
配预案 》

总计 1,017,631,86
7

1,017,593,5
47 99.9962% 38,320 0.0038% 0 0.0000%

是

其中 ：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28,926,397 28,888,077 99.8675% 38,320 0.1325% 0 0.0000%

A 股 997,743,176 997,704,856 99.9962% 38,320 0.0038% 0 0.0000%

H 股 19,888,691 19,888,691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6

《 关 于 使
用 自 有 资
金 购 买 理
财 产 品 及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总计 1,017,631,86
7

1,014,113,4
04 99.6542% 3,506,86

3 0.3446% 11,600 0.0011%

是

其中 ：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28,926,397 25,419,634 87.8769% 3,495,16
3 12.0830% 11,600 0.0401%

A 股 997,743,176 994,236,413 99.6485% 3,495,16
3 0.3503% 11,600 0.0012%

H 股 19,888,691 19,876,991 99.9412% 11,700 0.0588% 0 0.0000%

7

《 关 于
2022 年度
向 银 行 申
请 授 信 额
度 暨 提 供
担 保 的 议
案》

总计 1,017,631,86
7

1,015,796,1
45 99.8196% 1,824,12

2 0.1793% 11,600 0.0011%

是

其中 ：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28,926,397 28,522,677 98.6043% 392,120 1.3556% 11,600 0.0401%

A 股 997,743,176 997,339,456 99.9595% 392,120 0.0393% 11,600 0.0012%

H 股 19,888,691 18,456,689 92.7999% 1,432,00
2 7.2001% 0 0.0000%

8
《 关 于 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案》

总计 1,017,631,86
7

1,017,535,2
22 99.9905% 85,045 0.0084% 11,600 0.0011%

是
其中 ：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28,926,397 28,882,277 99.8475% 32,520 0.1124% 11,600 0.0401%

A 股 997,743,176 997,699,056 99.9956% 32,520 0.0033% 11,600 0.0012%
H 股 19,888,691 19,836,166 99.7359% 52,525 0.2641% 0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姗、陈戈伦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
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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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2022年 6月 10日上午 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
加表决董事 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明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将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62,570.5千元、利息收入

831.6千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账户资金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依据实际需要，
将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继续使用或予以注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一并终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本
议案内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22-033号《关于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2-032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2年 6月 10日 11:30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名，实际参
加表决监事 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晓玲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的有关规
定。

该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相
关意见，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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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依据实际
需要，将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继续使用或予以注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一并终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本
议案内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就本议案发表了
同意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418号《关于核准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于 2016年 5月 20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926,996,505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5.17 元，扣除发行费用及相
关税费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9,085,309.4千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16年 5月 20日到位，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573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28,988,621.0 千元（包括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131.7
千元），2022年 1月 1日 -6月 5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4,117.9 千元（包括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0.5
千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9,022,738.9 千元（包括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132.2 千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5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63,402.1千元，其中募集资金 62,570.5千元、利息收入 831.6�千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三方协议签署情况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制定《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自 2016年 5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汉府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徐庄
软件园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中央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原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新
街口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玄武支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十三家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此外经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

续。
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5日公司有 14个募集资金专户及 2个通知存款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募 集 资 金
余额

利 息
收入 合计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8110501014101068852 募集资金专户 700.0 88.1 788.1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
业部 2910101021001180039 募集资金专户 15.1 - 15.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营业部 76490188001142834 募集资金专户 - 6.6 6.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
支行 409470100100276014 募集资金专户 860.4 1.9 862.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
邺支行 697511246 募集资金专户 5.3 - 5.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
行 533968716219 募集资金专户 -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
行 320006621018180002000 募集资金专户 - -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城北支行 93100154700000262 募集资金专户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
汉府支行 4301015819100330413 募集资金专户 - -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
行 31050188000087438 募集资金专户 118.9 0.2 119.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
武路支行 102401040014950 募集资金专户 -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徐
庄软件园支行 32050188170000000136 募集资金专户 - - -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玄
武支行 9550880028779000190 募集资金专户 29.3 - 29.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
业部 10350000001427261 募集资金专户 1.2 - 1.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
业部 10350000002626877 通知存款账户 53,903.5 734.8 54,638.3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8110501033301777701 通知存款账户 6,937.0 - 6,937.0
合计 62,570.5 831.6 63,402.1

注：上述金额存在四舍五入的情形，求和存在部分差异，下同。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资金节余情况
截止 2022年 6月 5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全部完成， 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出现资金节余，

节余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承诺投资项目 调整后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各项目 节余募 集
资金 是否实施完毕

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1,950,000.0 1,949,954.3 45.7 是

偿还公司债券项目 （二） 1,732,509.1 1,669,852.1 62,657.0 是

合计 3,682,509.1 3,619,806.4 62,702.7 -
截至 2022年 6月 5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支付银行手续费 132.2千元，因此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节余金额为 62,570.5千元（不包含利息收入）。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项目建设规划，有序开展募集资金投入，公司新增区域配送中

心建设项目物流项目已建成交付并投入运营， 公司近年来也在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及服务网
络的建设，通过与行业领先的不动产投资及运营机构合作，实现轻资产运营模式，加速资金循环，回笼
资金支持公司物流仓储建设。 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节余 45.7千元。

2、偿还公司债券项目（二）
鉴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2022 年 6 月 1 日公司完成支付公司债 18 苏宁 07 回售和兑付本息，且

18苏宁 07于 2022年 6月 8日摘牌，公司提前完成 18苏宁 07公司债兑付，利息有所节余。 偿还公司
债券项目（二）节余 62,657.0千元。

五、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完成， 且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 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10%，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为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62,570.5 千元、利息收入 831.6 千元（具体金额以实
际结转时账户资金余额为准）用于公司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将依据实际需要，将公司在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继续使用，其他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 转为一般账户或注销后，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1、 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截至 2022 年 6 月 5 日
余额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8110501014101068852 募集资金专户 （含通
知存款账户） 7,725.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1427261 募集资金专户 （含通
知存款账户） 54,639.5

合计 62,364.6
2、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截 至 2022 年 6 月 5
日余额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2910101021001180039 募集资金专户 15.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
部 76490188001142834 募集资金专户 6.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支行 409470100100276014 募集资金专户 862.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697511246 募集资金专户 5.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 533968716219 募集资金专户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 320006621018180002000 募集资金专户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城北支行 93100154700000262 募集资金专户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汉府支
行 4301015819100330413 募集资金专户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 31050188000087438 募集资金专户 119.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
行 102401040014950 募集资金专户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徐庄软件
园支行 32050188170000000136 募集资金专户 -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玄武支行 9550880028779000190 募集资金专户 29.3
合计 1,037.8

七、审批程序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全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依据实际需要，
将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继续使用或予以注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一并终止。

2、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其决策程序履行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内容。
3、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的有关规
定。

该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相
关意见，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4、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苏宁易购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等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上述事项已经苏宁易购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法律法规。
2、苏宁易购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在节余募集资金

及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依据实际需要，将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继续使用
或予以注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一并终止，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支持公司业务发
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苏宁易购将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
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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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建艺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

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情况及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已披露的诉讼、 仲裁事项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累计发生的诉讼、 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5,732.23 万元，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39.63%，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2022 年 1 月 29 日、2022 年 5 月 12 日披露《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2022-010、2022-056）。 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

况详见附件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个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和

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开庭传票、起诉状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告/申请人 公司收到 受理通知书或应诉通知

书的时间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及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建艺集团 2022.04.02 重庆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纠纷 5,727,496.56 一审
待开庭

2 常州燊林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2022.05.16 建艺集团 、河南省阿波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慈
溪融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票据
纠纷 4,131,232.60 一审 待开庭

3 云浮市方际石材有限公司 2022.05.26 建艺集团 建设工程纠纷 4,849,786.00 一审 待开庭

4 山西起至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2022.05.31
深圳市万京投资有限公司 、建艺集团 、河南省阿
波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 深圳市立城贸易有限
公司

票据
纠纷 6,997,755.24 一审 待开庭

5 河南恒思科技有限公司 2022.06.09

鹤壁晟铭商贸有限公司 、建艺集团 、滨湖区寸金
石材经营部 、青岛海骊住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四川蜀友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成都易信锐机
械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
重庆勋盛物资有限公司 、 沈阳利年商贸有限公
司

票据
纠纷 4,501,775.11 一审 待开庭

注：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 400 万元以上案件。 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 40 件，合计涉案金额人民币约为 3,111.42 万元，均为涉案金额 400 万元以下案件。
附件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已披露的涉案金额人民币 300 万元以上诉讼案件已结案的如下：

序号 案由 原告/
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及金额（万元 ） 诉讼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 (仲裁 )判决执行

情况

1 定做合同纠纷 佛山市祥源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建艺集团 741.93 已结案 和解 建 艺 集 团 已 向 原 告
支付 300 万元和解 。

2 票据纠纷 建艺集团

中铁十 七局集 团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
西省投 资集团 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450.00 已结案 和解 建艺集团已收到 450
万款项。

3 票据纠纷 张家港保税区朗成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重庆三 鸿工程 机械
有限公 司 、 建艺 集
团 、怀化市骏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81.80 已结案

判决 ：一 、限被告重庆三鸿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建艺集团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支付原告 张
家港保税区朗成国际贸易有限 公
司 票 据 金 额 3,818,022.98 元 及 利
息 ；二 、驳回原告张家港保税区朗
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 。

建 艺 集 团 已 向 张 家
港 保 税 区 朗 成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3,943,803.20 元。

4 票据纠纷 温州金睿汽摩配有限公司 建艺集团 656.62 原告撤诉，已结案 已结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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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合计约 4,580 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如公司未能如期履行裁决，申请人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本次裁决预计产生利息及罚息约 127 万元，不会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集团”、“公司”或“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发布了《2022-025：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披露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东莞分行”或“申请人”）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个
案件 [（2021）穗仲案字第 19500 号 ]、 [（2021）穗仲案字第 19501 号 ]及 [（2021）穗仲案字第 19502
号]。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相
关公告。

一、 公司上述重大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2022 年 6 月 9 日，公司收到了广州仲裁委员会对上述 3 个案件的裁决书：
1、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决书 [（2021） 穗仲案字第

19500 号]，主要裁决内容如下：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贷款本金 1600 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利息为 308888.89 元，罚息为 0 元，复利为 3537.5 元，后续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粵借字（东莞）第 20210323004R 号］的约定计算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
止）；

（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偿本案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3）本案仲裁费 56673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该费用已由申请人预缴，东莞分会不予退回，由

被申请人迳付申请人）。
以上裁决确定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 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

全部支付，逾期支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处理。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2、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21）穗仲案字第 19501 号 ]，

主要裁决内容如下：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贷款本金 1200 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利息为 231666.67 元，罚息为 0 元，复利为 2653.13 元，后续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粤借字（东莞）第 20210330000K 号］的约定计算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
止）；

（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偿本案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3）本案仲裁费 44949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该费用已由申请人预缴，东莞分会不予退回，由

被申请人迳付申请人）。
以上裁决确定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 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

全部支付，逾期支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处理。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3、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21）穗仲案字第 19502 号 ]，
主要裁决内容如下：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贷款本金 1200 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利息为 231666.67 元 ,罚息为 0 元，复利为 2653.13 元，后续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粤借字（东莞）第 20210330000G 号］的约定计算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
止）；

（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偿本案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3）本案仲裁费 44949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已向东莞分会预缴 97139 元，退回申请人

52190 元，被申请人应承担部分迳付申请人）。
以上裁决确定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 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

全部支付，逾期支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处理。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二、公司其它已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发布了《2022-025：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披露了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2022 年 4 月 6 日期间，公司累计新增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43 项，其中包含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1）穗仲案字第 19498 号 ]，目前公
司已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对该案件的裁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编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案由 涉 案 金 额
（元 ） 案件进展情况

1
（2021） 穗
仲 案 字 第
19498 号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莞分行

搜于特集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纠纷 5,019,963.85

仲裁委员会裁决被申请人 向申请
人偿还贷款本金 500 万元及利息 、
罚息 、复利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 补
偿案件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案件仲
裁费 24208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 本
裁决为终局裁决 ，自作出之日起发
生法律效力 。

三、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 4 个仲裁案件的裁决均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已发生法律效力。 如公司未能如期

履行裁决，兴业银行东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
置。

上述 4 笔公司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的借款， 公司将根据上述裁决书内容结合实际借款合
同计提利息及罚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预计产生利息及罚息约 127 万元，上述事项不会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
件后续进展，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工作，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严格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1、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决书 [（2021）穗仲案字第 19500

号]；
2、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决书 [（2021）穗仲案字第 19501

号]；
3、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决书 [（2021）穗仲案字第 19502

号]。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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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银行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新增部分银行债务逾期的基本情况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田集团”）受第一大客户恒大集团债务

危机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缓慢，公司及子公司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
智能”）、广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建设”）等近期因流动资金紧张出现部分银行
债务逾期的情形， 除前期已披露债务逾期情况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新增逾期本金合计
28,113.04 万元。

新增债务逾期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未还本金 （万元 ） 逾期时间

1 广田集团 工商银行 3,199.49 2022 年 6 月 4 日

2 广田集团 海南银行 800.00 2022 年 6 月 4 日

3 广田集团 建设银行 4,951.11 2022 年 6 月 8 日

4 广田集团 浦发银行 5,000.00 2022 年 6 月 1 日

5 广田集团 浦发银行 2,900.00 2022 年 6 月 6 日

6 广田集团 浦发银行 2,000.00 2022 年 6 月 6 日

7 广田集团 兴业银行 325.71 2022 年 6 月 1 日

8 广田集团 兴业银行 7,156.73 2022 年 6 月 2 日

9 广田智能 中国银行 20.00 2022 年 5 月 21 日

10 广田智能 中国银行 760.00 2022 年 5 月 31 日

11 广田建设 建设银行 1,000.00 2022 年 6 月 7 日

合并 28,113.04 ———

备注： 上表中列示的逾期本金， 均不含尚未支付的利息以及因逾期产生的违约金和罚息
等。

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及风险提示
1、公司将持续与上述银行积极协商，并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工作，妥善处理相关银行债务逾

期事项。
2、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进

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债务逾期事项可能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
降，进一步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此外，公司可能因上述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
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风险。

3、公司将根据银行债务逾期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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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 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0,439,06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5.40 元（含税）， 共计派送现金股利
43,437,096.72 元 （含税），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合计转增
64,351,254 股，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44,790,322 股（最
终转增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实际转增结果为准），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
度。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0,439,0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4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4.86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8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4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6 月 16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6 月 17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6 月 1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4、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181 孔晓霞

2 02*****055 戴德雄

3 02*****100 卢卫芳

4 02*****441 刘根才

5 02*****644 何仁财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6 月 7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6 月 16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
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2 年 6 月 17 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58,313,527 72.49 46,650,821 104,964,348 72.4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125,541 27.51 17,700,433 39,825,974 27.51
三、总股本 80,439,068 100 64,351,254 144,790,322 1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八、 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144,790,322 股摊薄计算，2021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6664 元（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495,377.13 元除以本次变动后的总股本
144,790,322 股）。

2、公司相关股东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中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票最低减持
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九、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浙江省丽水经济开发区遂松路 2 号
2、咨询联系人：朱婷、王思
3、咨询电话：0578-2950005
4、传真电话：0578-2950099
十、备查文件
1、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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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数量过半的公告

公司股东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司股东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

歌斐”）为实现其管理的创世神娱一号私募基金和创世神娱二号私募基金之基金投资人阶段性退出，预计在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2022 年 1 月 24 日至 2022 年 7 月 23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3,245,66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2%）。

公司于近日收到芜湖歌斐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至 2022 年 6 月 9 日，就上述减持计划，芜湖歌斐实施减持的股份数量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现将芜湖歌斐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9 日，芜湖歌斐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股份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期间共减持公司股份 16,622,8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其中，芜湖歌斐管理的创世神娱一号私募基金减

持公司股份 12,765,720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768%，芜湖歌斐管理的创世神娱二号私募基金减持公司股份 3,857,100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232%。

股东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时的
公司总股本（股 ）

占减持时
对应总股本
比例（%）

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世神娱一号私募基
金

集中
竞价 2022-02-24 至 2022-06-09 4.74 12,765,720 1,662,283,291 0.768

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世神娱二号私募基
金

集中
竞价 2022-02-24 至 2022-06-09 4.74 3,857,100 1,662,283,291 0.232

合计 — — — 16,622,820 1,662,283,291 1.000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世神娱一号私募基金 非限售流通股 70,002,644 4.211 57,236,924 3.443
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世神娱二号私募基金 非限售流通股 21,151,127 1.272 17,294,027 1.040
合计： — 91,153,771 5.484 74,530,951 4.48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芜湖歌斐本次减持计划及实施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2、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披露了芜湖歌斐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后，芜湖歌斐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

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3、截至本公告日，芜湖歌斐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芜湖歌斐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天娱数字科技 （大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0 日


